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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11月5日至6日在维也纳举行的为协助拟订一项

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特设委员会主席而设立的

非正式工作组第三届会议的报告

1.
为协助拟订一项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特设委员会主席而设立的非正式工作组（“主席之友”非正式小组）于1998年11月5日至6日在维也纳举行了第三届会议。下列国家派代表出席了会议：阿根廷、澳大利亚、奥地利、玻利维亚、巴西、保加利亚、加拿大、智利、中国、哥伦比亚、哥斯达黎加、厄瓜多尔、芬兰、法国、德国、危地马拉、意大利、日本、墨西哥、摩洛哥、荷兰、挪威、巴拉圭、秘鲁、菲律宾、波兰、罗马尼亚、俄罗斯联邦、西班牙、苏丹、瑞典、瑞士、突尼斯、土耳其、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和美利坚合众国。欧洲联盟委员会和联合国国际药物管制规划署派观察员出席了会议。

2.
第三届会议由奥地利司法部刑法司司长Ronald Miklau宣布开幕。第三届会议由Luigi Lauriola（意大利）主持，他将被选为拟订一项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特设委员会的主席。

3.
“主席之友”非正式小组通过了如下议程：


1.
通过临时议程和工作安排。


2.
拟订一项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特设委员会第一届会议的临时议程和工作安排。


3.
对拟由特设委员会第一届会议讨论的问题的磋商。

4.
工作组收到了以下文件的草稿：


(a)
拟订一项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特设委员会第一届会议临时议程说明和工作安排建议（A/AC.254/1）；


(b)
1998年8月31日至9月4日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举行的拟订一项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特设委员会非正式筹备会议的报告（A/AC.254/3）；


(c)
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草案（A/AC.254/4）；

_____________

*
A/AC.254/1。


(d)
打击非法贩运和运输移徙者国际法律文书的要素：奥地利和意大利提交的提案（A/AC.254/4/Add.1）；


(e)
作为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增补的打击非法制造和贩运枪支弹药和其他有关材料的议定书草案：加拿大提交的提案（A/AC.254/4/Add.2）。

5.
某些与会者对第三届会议缺乏口译表示关注，他们认为这限制了他们充分参与非正式小组工作的能力。秘书处的一名代表解释说，当时在维也纳国际中心没有可供使用的会议设施，因此，秘书处在奥地利司法部和外交部的支持下，在奥地利的司法部组织了第三届会议。由于所涉及的后勤困难和缺乏资源，不能提供口译。秘书处将作出一切努力确保在非正式小组今后各届会议上提供英文、法文和西班牙文的口译，但要遵守1998年9月3日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举行的非正式小组第二届会议核可的暂定时间表（A/AC.254/3, 附件一，附录）。

6.
非正式小组审查了特设委员会第一届会议的临时议程和工作安排建议。若干与会者认为，为讨论其他国际法律文书所安排的时间应当能够至少对案文草案进行一读。已经提交了打击非法贩运和运输移徙者法律文书和打击非法制造和贩运枪支弹药和其他有关材料法律文书的案文。阿根廷和美国政府已经宣布它们打算在1998年11月底之前向秘书处提交打击贩运妇女和儿童的国际法律文书草案。考虑到拟订国际法律文书所需要的专门知识，会议对特设委员会会议期间就其他国际法律文书举行非正式协商的可取性和可行性进行了大量的讨论。人们的理解是，开会进行非正式磋商以便努力就与拟订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和其他文书有关的事项达成协商一致意见仍然是各国的特权。然而，非正式小组相当强调确保谈判过程的透明度和各国最大程度的参与的重要性。另外，在拟订公约和其他文书时保持适当的平衡是必不可少的。因而，非正式小组一致认为，特设委员会应当尽可能避免设立各个小组来讨论其他文书草案。非正式小组还商定，在定于1999年1月19日至29日举行的特设委员会第一届会议上，应当安排一天半的时间来讨论打击非法贩运和运输移徙者法律文书草案，应当安排一天半的时间来讨论打击非法制造和贩运枪支及其零部件和弹药法律文书草案，而打击贩运妇女和儿童的法律文书草案应当仅作介绍，在1999年3月8日至12日举行的特设委员会第二届会议上讨论。

7.
非正式小组赞同特设委员会第一届会议的临时议程和工作安排建议。秘书处的一名代表说，临时议程和工作安排建议将随特设委员会第一届会议的邀请书发出，以便使各国能够在其代表团中包括有有关专门知识的人员。

8.
非正式小组请秘书处探索是否有可能把定于1999年7月5日至9日举行的“主席之友”非正式小组会议改为特设委员会会议。秘书处将在特设委员会第一届会议上告诉特设委员会额外的费用是否可以匀支。

9.
奥地利和意大利代表介绍了打击非法贩运和运输移徙者法律文书草案，加拿大代表介绍了打击非法制造和贩运枪支弹药和其他有关材料法律文书草案。这两项法律文书草案均已提交供特设委员会审议。非正式小组认为，有关案文草案为今后对拟订有关文书的讨论和工作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基础。美国提出了对加拿大代表介绍的法律文书草案的意见，将作为特设委员会正式文件的一部分分发。

10.
非正式小组就公约的适用范围进行了详细的讨论。好些与会者认为，公约的范围应当灵活，以便能够对将作为实际工具使用的各项具体条款分别加以审议以便提高它们的相关性和效能。据强调，公约应当是一个将便于对涉及跨国有组织犯罪的案件进行预防、调查、起诉和判决的文书。因此，一般认为确保新文书易于适用及其有效性和效能非常重要。美国代表就公约的适用范围提交了提案，将作为特设委员会正式文件的一部分分发。

11.
一名代表重申了本国政府的立场，即公约应载列一份将恐怖主义行为包括在内的罪行清单。

12.
主席满意地注意到对公约适用范围这一问题进行了大量的讨论，观点看来趋向一致。非正式小组商定，特设委员会应当本着灵活和务实的精神履行其重要职责。不应当让在解决适用范围问题方面尚存的任何困难影响谈判的进程。因此，特设委员会似宜开始就其他条款进行谈判，同时经常重新审查适用范围条款以确保一致。

V. 98-57668  GS


